
立法会二题：香港旅游业议会的运作 
＊＊＊＊＊＊＊＊＊＊＊＊＊＊＊＊  

  以下为今日（六月十日）在立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经济发

展局局长刘吴惠兰的口头答覆： 
 
问题： 
 
  根据《旅行代理商条例》，旅行代理商必须是香港旅游业议会（议会）的成

员，才可获发牌照经营旅行社业务。近年，有很多旅行代理商向本人反映对议会

运作的不满（包括以「黑箱作业」方式运作及公器私用等），他们亦表示无法有

效监察议会运用庞大公众资源的情况。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哪个政府部门和官员负责监察议会的营运、主管级人员的任命及财政事

宜，以及透过什么机制进行监察；过去五年，有关的政府部门有否审核议会的帐

目；如果有，结果为何；如果没有，会否从速进行有关审核；过去五年，政府有

否就议会营运的节省程度、效率和效益进行衡工量值式审计；如果有，结果为何

及曾否公布结果；如果没有，会否从速进行有关审计； 
 
（二）鉴於议会理事会为确保议会理事会及属下各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内容不会外

泄，较早前要求所有观察员签署保密承诺书，身为议会理事会观察员之一的旅游

事务专员有否签署该保密承诺书；如果有，原因为何；政府有没有评估该保密承

诺对旅游事务专员的权责有何影响及制肘；及 
 
（三）有没有设立机制定期检讨议会主席及理事会成员的产生及执行有关职务的

情况（包括评估他们有否以公开、公平及公正的方式有效行使有关条例赋予议会

监管旅行社、领队及导游的权力）；如果有，检讨的结果为何；如果没有，会否

从速进行检讨？ 
 
答覆： 
 
主席： 
 
  香港旅游业议会（下称议会）是根据《公司条例》在一九八八年注册成立，

为旅行代理商业界组织，并按其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执行职务包括业界规管工

作。根据《旅行代理商条例》（第 218 章），本港所有持牌旅行代理商均须为议

会会员。议会的营运及资源运用由议会理事会负责。理事会除来自业界的主席

外，现时共有二十八名理事，八名为议会属会代表，八名由会员旅行代理商在每

年的会员大会上选出，其余是非业界独立理事，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委任。

议会在二○○七年十一月通过将非业界独立理事的数目由八名增加到十二名，一



方面吸纳更多社会其他界别人士的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增加议会运作的透明

度。有关委任安排在二○○八年一月落实。 
 
  议会在秉承自我规管及一贯要求自律的原则下，在执行日常实务工作时，会

确保其独立性、公正性及透明度。 
 
  现就提问分项答覆如下： 
 
（一）旅游事务署负责监察议会的工作和有关资源运用的成效。议会每年须根据

《旅行代理商条例》的规定，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提交下一个财政年度的收

支预算。议会亦会按《公司条例》的规定，每年将其年度帐目（包括收支报告表、

资产负债表及现金流量表等）交由核数师审核。而经核数师审核的帐目报表，会

在每年的会员大会上交由会员省览通过。由於议会没有接受政府资助，所以并不

属审计署的审核范围，故该署亦不会作衡工量值审计。然而，自一九九○年起，

议会成为《防止贿赂条例》下指定的公共机构，受《防止贿赂条例》的监管。 
 
  旅游事务署的代表除出席议会理事会及其下多个小组委员会会议外，亦在日

常工作中与议会就旅游市场及旅游业的发展、旅行代理商的经营环境及状况、保

障旅客及议会财政状况等事宜保持沟通，提出意见及协助，以利议会执行其规管

工作及有效使用其资源。 
 
（二）议会会议讨论内容经常涉及个别旅行代理商、从业员以至个别旅游人士的

商业或个人资料，属敏感性的资料。不适当的披露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权利，会

为规管工作带来法律风险。因此，议会理事会及各委员会成员均须受保密承诺约

束，观察员也不例外。旅游事务署代表以观察员身分列席或以成员身分出席议会

理事会及其辖下委员会会议，同样需要遵守会议的相关规定及保密要求，并签署

保密承诺。遵行保密承诺无碍旅游事务署的监察及推行政府政策的工作。除会议

外，旅游事务署亦经常与议会代表会面或进行书面沟通，务求维护业界整体及公

众利益。 
 
（三）议会是《公司条例》下的注册公司，其理事会的组成及职责由议会的组织

章程大纲及细则所规定。议会亦设有由独立理事做召集人和大部分成员为非业界

独立人士组成的修章委员会，不时检讨议会的组成架构、权责，以确保议会运作

与时并进和符合公众的期望。修改建议须提交理事会审议并在会员大会表决通

过。部分条文的修改（例如会员准则、会员费及各项收费、会员违规罚款额、议

会的上诉委员会、与议会的组成及选举等更须得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的批

准。 

完 


